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93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謝文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桐嘉律師（於民國114年1月8日終止委任）

指定辯護人  義務辯護人 田杰弘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

年度審交易字第299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79號），提起上

訴及上訴後移送併辦（併辦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

偵字第12280號、165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謝文源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三項後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事　實

一、謝文源考領之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已經註銷，依法不得騎

乘普通重型機車上路。又其前於民國108、112年間因酒後駕

車之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2392

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新台幣（下同）1萬元；以11

2年度交簡字第1474號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3萬元，該2案

分別於108年12月17日、112年9月14日確定。詎其仍不知謹

慎行事，明知飲酒後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

者，不得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仍於112年11月19日11時許，

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飲用高粱酒及啤酒，未

待體內酒精成分消退，竟基於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而駕駛之犯意，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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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下稱甲車）上路。嗣謝文源於同日12時24分許，沿高雄

市大樹區台29省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竹寮路

交岔路口（下稱系爭路口）時，本應注意汽車駕駛人行經有

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應遵守燈光號誌，而依當時天候

晴，柏油路面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且視距良好，客觀上

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而貿然於該處違規

闖紅燈直行，適有吳明哲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

機車（下稱乙車），沿高雄市大樹區台29省道由南向北方向

行駛至此，亦未遵守其行向之燈光號誌之管制，即貿然違規

闖紅燈進入系爭路口左轉欲進入竹寮路，謝文源所騎乘之甲

車車頭因而與吳明哲所騎乘之乙車右側車身發生碰撞（下稱

系爭事故），致吳明哲人車倒地，受有嚴重頭部外傷合併右

側顱骨骨折及右顱內急性硬腦膜上出血、顏面骨折等傷害，

經送醫治療後，仍存有嚴重意識障礙合併四肢無力及吞嚥障

礙，生活仍須24小時專人照護，已達身體健康受有重大不治

或難治重傷害之結果。俟警據報到場後，於同日13時17分

許，經檢察官同意核發許可書，委由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

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長庚醫院）抽血檢驗，測得謝文源血液

中酒精濃度高達317.3mg/dl（即百分之0.317，換算成吐氣

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1.51毫克），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上訴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尊重當事

人設定之攻防範圍，避免不必要之訴訟資源浪費，而所稱

「明示」上訴範圍，並未限制須在上訴理由中明示，在不妨

害當事人訴訟防禦權之前提下，於上訴審審理程序言詞辯論

終結前，上訴人均得為上開訴訟範圍之明示，以貫徹其作為

程序主體之程序處分權保障。以被告就有罪判決提起上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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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被吿經上訴審審理調查證據程序後，認為全部上訴恐

擴張犯罪事實或變更罪名而對其不利，因而於言詞辯論終結

前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上訴審法院仍須受其拘束，僅就

原判決量刑部分予以審理。同理而言，本案檢察官上訴書雖

以原審判決漏論被告所為構成累犯，認量刑不當提起上訴，

然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已明示原審適用法條有誤，係針

對判決全部提起上訴，再經本院依檢察官所指，告以被告本

案可能涉犯罪名，於審理程序就全部犯罪事實進行證據調

查，並經言詞辯論，對於被告之攻擊防禦權顯予已予充分保

障，是基於尊重上訴人訴訟處分權立場，應容許依檢察官嗣

後陳述內容，重新界定上訴範圍，故認本件係針對原判決全

部提起上訴，先予敘明。

貳、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

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

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

且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

本院卷第198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

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

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

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參、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就上揭事實坦白承認（見警卷第3頁至第6頁、原審

審卷第55頁、第91頁、第125頁、第131頁、第134頁、本院

卷第155頁），並經證人即被害人之姐吳晴霓證述明確（見

警卷第7頁至第10頁），復有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仁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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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肇事駕駛人血液檢測鑑定陳報檢察官許可書、長庚醫院檢

驗醫學科檢驗報告單、呼氣酒精濃度與血液酒精濃度換算對

照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影本、被告駕籍詳細資料報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

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㈠、㈡-1、談話紀錄表、事故現場照片、監視器

錄影檔擷取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愛鄰長照社團法人附

設高雄市私立愛鄰綜合長照機構113年5月23日高市○鄰○○

○○○○0000000000號函、長庚醫院113年6月12日長庚院高

字第11305550374號函附卷可稽（見警卷第13頁、第17頁、

第21頁、第23頁至第47頁、第53頁至第68頁、原審卷第57

頁、第97頁、第115頁），而堪認定。

　㈡按車輛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車輛面對

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道路

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亦有規定。

查被告曾考領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惟因酒駕註銷，有被

告駕籍詳細資料報表、本院電話查詢紀錄單在卷可佐（見警

卷第25頁、本院卷第171至175頁），是其駕駛執照雖經註

銷，惟對於上開交通規則不容諉為不知，而依案發當時天候

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情，有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在卷可查，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

情事，竟疏未遵守燈光號誌，貿然違規闖越紅燈前行，肇致

系爭事故發生，是被告對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有過失。而被害

人受有嚴重頭部外傷合併右側顱骨骨折及右顱內急性硬腦膜

上出血、顏面骨折等傷害，現仍存有嚴重意識障礙合併四肢

無力及吞嚥障礙，日常生活全需仰賴專人照護乙節，亦有長

庚醫院診斷證明書、愛鄰長照社團法人附設高雄市私立愛鄰

綜合長照機構113年5月23日高市○鄰○○○○○○00000000

00號函、長庚醫院113年6月12日長庚院高字第11305550374

號函在卷可佐，顯見被害人所受傷害已達刑法第10條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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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款所指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程

度。再被害人所受重傷害結果與被告之過失行為間別無其他

原因介入，是被告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所受之前揭重傷害間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

　㈢又系爭路口案發當時為圓形紅燈，被害人本應遵守燈光號

誌，且依當時客觀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已詳述如

前，而其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闖越紅燈進入系爭路口欲

左轉前行，致與甲車發生碰撞，是被害人對系爭事故之發生

亦有過失，堪予認定。惟被害人雖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

失，然被告既有前述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縱使被害人行車

具有肇事原因之責任，仍無從解免被告過失責任，併此說

明。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論罪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

　　刑法第185條之3雖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修正公布，並於同

年00月00日生效施行，惟本次修正僅將第1項第3款由「服用

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修正為

「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

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並增列第4款「有

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

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之規定，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後

段、第1項第1款之規定並未變動，是本次修正與被告所為本

案犯行無涉，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必要，故本案應逕予適用現

行刑法第185條之3規定，合先敘明。

　㈡被告前於112年間因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原審

法院以112年度交簡字第1474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

新台幣3萬元，該案於112年9月14日確定，有被告前案紀錄

表可參，被告於前開判決確定後10年內之112年11月19日12

時24分許，飲酒後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317.3mg/dl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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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駕車上路，並發生前開交通事故，導致被害人受有重傷

害，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後段之不能安全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重傷罪。至起訴書認被告係犯

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酒後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罪、同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暨被告無照

駕駛，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1款、第3

款規定加重其刑，尚有未合，惟其基本事實同一，並經本院

當庭告知被告本案所犯罪名（本院卷第154頁），已無礙被

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

條。

　㈢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於112年5月3日修正公

布，並於同年6月30日施行，其中關於酒醉駕車、無駕駛執

照駕車，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而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部分，

依修正前規定係不分情節一律加重其刑，而修正後之規定除

將無駕駛執照駕車規定明確臚列於同條項第1款「未領有駕

駛執照駕車」、第2款「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

駕車」外，並修正為可依具體情節加以審酌是否加重之

「得」加重其刑。又100年11月30日增訂刑法第185條之3第2

項、第3項，將酒醉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之加重條件，以加

重結果犯之立法方式，將原本分別處罰之不能安全駕駛罪與

過失致人於死罪結合為一罪，實質上已將酒醉駕車之加重條

件予以評價而加重其刑。再者，汽車駕駛人除酒醉駕車外，

如另有上開條例第86條第1項所定「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

或吊扣期間駕車」之得加重其刑之情形，因該條項規定，係

就數種加重事項為列舉規定，既被規定在同一條項內，縱同

時有數種該條項規定之加重情形，亦僅能加重1次，不能再

遞予加重其刑，倘行為人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第3項之

罪，併有駕駛執照經註銷期間駕車時，如再予以加重刑期，

無異於重複加重，而為雙重評價過度處罰，即不能再依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予以加重其刑。是本案被告

駕照遭吊銷，且在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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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為避免雙重評價，並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

項規定適用，附此說明。

　㈣依卷附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份（見警卷第4

9頁）固勾選被告之自首情形為：「報案人或勤指中心轉來

資料未報明肇事人姓名，處理人員前往傷者就醫之醫院處理

時，肇事人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員」。然查，員警於

案發當日13時21分許，前往現場處理本件車禍事故時，經在

場目擊者胡德發供述及案發現場狀況，已確定本案兩車發生

碰撞後，駕駛人均送往醫院救治，並均因昏迷無法製作談話

紀錄表及以呼氣方式進行酒測，需以抽血方式檢驗酒精濃

度，嗣經員警查詢車牌號碼得知甲車車主為被告，再通知其

家屬前往醫院，經家屬指認急救者身分知悉被告年籍資料等

節，有被告112年11月24日警詢筆錄、長庚醫院檢驗醫學科

檢驗報告單、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及現場照片、本院電

話紀錄查詢單在卷可佐（見警卷第3頁至第6頁、第17頁、第

41頁、第53頁、第55頁至第66頁、本院卷第178、179頁），

可知承辦警員於案發當日前往醫院時，經由被告家屬告知而

知悉被告為本件車禍肇事人，並因抽血檢驗結果知悉被告酒

駕之犯罪嫌疑，是被告縱於112年11月24日製作筆錄時，向

承辦員警坦承肇事，惟此情核與刑法第62條自首須就未發覺

犯罪為之要件不符，自無從依自首之規定對被告減輕其刑。

　㈤被告前於108年間因酒後駕車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簡

字第2392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1萬元確定，於109

年5月2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固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

是被告於前開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

刑以上之罪，雖為累犯，然觀諸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於108

年6月19日增訂、111年1月28日修法之立法意旨，可知係立

法者認為曾犯不能安全駕駛罪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檢察官

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者，歷此司法程序，本應心生警惕、自我

節制，以免重蹈覆轍，其於10年內再犯者，屬具有特別實質

惡性之人，故而選擇以此作為特殊構成要件，予以較重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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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是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規定，已含有對於10年內

再犯同類不能安全駕駛案件者之負面評價，若再依累犯之規

定對其加重其刑，應屬違反重複評價禁止原則。故被告就其

於本案所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後段之罪部分，應無再依

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以免重複評價。

　㈥辯護人固以本案被害人亦有過失，認被告有刑法第59條規定

適用等語。惟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

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

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案

被告於108、112年間均有酒後駕車案件，經法院判處徒刑之

前科紀錄，業如前述，且於現今政府及媒體大力宣導禁止酒

駕之情形下，理應對於酒後不能駕車及駕駛人酒醉駕車之危

險性，知之甚詳，竟仍再次漠視自身安危、枉顧公眾道路通

行之安全，於112年所犯酒後駕車案件甫經判刑確定未久，

即再為本案酒後駕車犯行，且其此次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31

7.3mg/dl，超出法律容許標準甚多，並因此發生車禍使得被

害人受有重傷害，所為犯罪情節嚴重，是雖被害人就本件車

禍發生亦有過失，惟經審酌被告所為上開犯罪情狀，仍難認

有堪值憫恕之處，或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感，自

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㈦本案檢察官於上訴後，移送併辦部分(113年度偵字第1228

0、16563號），與公訴意旨所列被告、犯罪事實及被害人均

屬相同，為同一犯罪事實，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敘明。

肆、上訴論斷

一、原審認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

查：被告曾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後，於10年內再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重

傷害罪，應構成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後段規定，業如前

述，原審未詳予審酌，論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後段規

定，適用法則，即有未洽，檢察官上訴就此指摘，為有理

由，至被告上訴認原審量刑過重，則屬無理由，應由本院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原判決撤銷改判。

二、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酒精成分對人之意識、控制

能力具有不良影響，過量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將導致

對周遭事務之辨識及反應能力降低，對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

自身皆具有高度之危險性，因此政府機關、報章媒體再三宣

導「酒駕零容忍」及加強取締，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酒

後駕車造成無辜民眾死傷之新聞，立法機關甚至加重相關刑

責，以期有效遏阻酒駕行為，參以被告前因酒後駕車案件，

致所考領之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經註銷，更不應無照駕

車，詎其在明知酒後駕車對於其他用路人之生命安全具高度

危險性，仍不知自制，於前所犯酒後駕車經有罪判決甫經確

定未及數月，即於酒後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317.3mg/dl之情

形下，無照騎車上路，顯見其不僅仍心存僥倖，嚴重漠視自

己安危，更罔顧用路人之生命、身體法益，終致肇生本件車

禍事故，使被害人受有重傷害之嚴重結果，並使家屬承受長

期照護之心力勞費及金錢負擔，所生危害深鉅，所為誠屬不

該；惟考量被告坦承犯行，及迄今未與被害人及其家屬達成

調解或和解之犯後態度（本院卷第161頁），兼衡被告就本

案車禍事故之發生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程度，暨被害人亦與

有過失等節，被告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及

個人身心健康狀況（本院卷第161頁）等一切情狀，爰量處

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29

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盈辰移送併辦，檢察官李啟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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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黃楠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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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93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謝文源




選任辯護人  張桐嘉律師（於民國114年1月8日終止委任）
指定辯護人  義務辯護人 田杰弘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審交易字第299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79號），提起上訴及上訴後移送併辦（併辦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280號、165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謝文源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三項後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事　實
一、謝文源考領之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已經註銷，依法不得騎乘普通重型機車上路。又其前於民國108、112年間因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2392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新台幣（下同）1萬元；以112年度交簡字第1474號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3萬元，該2案分別於108年12月17日、112年9月14日確定。詎其仍不知謹慎行事，明知飲酒後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者，不得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仍於112年11月19日11時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飲用高粱酒及啤酒，未待體內酒精成分消退，竟基於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之犯意，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甲車）上路。嗣謝文源於同日12時24分許，沿高雄市大樹區台29省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竹寮路交岔路口（下稱系爭路口）時，本應注意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應遵守燈光號誌，而依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且視距良好，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而貿然於該處違規闖紅燈直行，適有吳明哲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沿高雄市大樹區台29省道由南向北方向行駛至此，亦未遵守其行向之燈光號誌之管制，即貿然違規闖紅燈進入系爭路口左轉欲進入竹寮路，謝文源所騎乘之甲車車頭因而與吳明哲所騎乘之乙車右側車身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吳明哲人車倒地，受有嚴重頭部外傷合併右側顱骨骨折及右顱內急性硬腦膜上出血、顏面骨折等傷害，經送醫治療後，仍存有嚴重意識障礙合併四肢無力及吞嚥障礙，生活仍須24小時專人照護，已達身體健康受有重大不治或難治重傷害之結果。俟警據報到場後，於同日13時17分許，經檢察官同意核發許可書，委由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長庚醫院）抽血檢驗，測得謝文源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317.3mg/dl（即百分之0.317，換算成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1.51毫克），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上訴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尊重當事人設定之攻防範圍，避免不必要之訴訟資源浪費，而所稱「明示」上訴範圍，並未限制須在上訴理由中明示，在不妨害當事人訴訟防禦權之前提下，於上訴審審理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上訴人均得為上開訴訟範圍之明示，以貫徹其作為程序主體之程序處分權保障。以被告就有罪判決提起上訴為例，如被吿經上訴審審理調查證據程序後，認為全部上訴恐擴張犯罪事實或變更罪名而對其不利，因而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上訴審法院仍須受其拘束，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予以審理。同理而言，本案檢察官上訴書雖以原審判決漏論被告所為構成累犯，認量刑不當提起上訴，然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已明示原審適用法條有誤，係針對判決全部提起上訴，再經本院依檢察官所指，告以被告本案可能涉犯罪名，於審理程序就全部犯罪事實進行證據調查，並經言詞辯論，對於被告之攻擊防禦權顯予已予充分保障，是基於尊重上訴人訴訟處分權立場，應容許依檢察官嗣後陳述內容，重新界定上訴範圍，故認本件係針對原判決全部提起上訴，先予敘明。
貳、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98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參、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就上揭事實坦白承認（見警卷第3頁至第6頁、原審審卷第55頁、第91頁、第125頁、第131頁、第134頁、本院卷第155頁），並經證人即被害人之姐吳晴霓證述明確（見警卷第7頁至第10頁），復有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仁武分局肇事駕駛人血液檢測鑑定陳報檢察官許可書、長庚醫院檢驗醫學科檢驗報告單、呼氣酒精濃度與血液酒精濃度換算對照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被告駕籍詳細資料報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談話紀錄表、事故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檔擷取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愛鄰長照社團法人附設高雄市私立愛鄰綜合長照機構113年5月23日高市○鄰○○○○○○0000000000號函、長庚醫院113年6月12日長庚院高字第11305550374號函附卷可稽（見警卷第13頁、第17頁、第21頁、第23頁至第47頁、第53頁至第68頁、原審卷第57頁、第97頁、第115頁），而堪認定。
　㈡按車輛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亦有規定。查被告曾考領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惟因酒駕註銷，有被告駕籍詳細資料報表、本院電話查詢紀錄單在卷可佐（見警卷第25頁、本院卷第171至175頁），是其駕駛執照雖經註銷，惟對於上開交通規則不容諉為不知，而依案發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在卷可查，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遵守燈光號誌，貿然違規闖越紅燈前行，肇致系爭事故發生，是被告對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有過失。而被害人受有嚴重頭部外傷合併右側顱骨骨折及右顱內急性硬腦膜上出血、顏面骨折等傷害，現仍存有嚴重意識障礙合併四肢無力及吞嚥障礙，日常生活全需仰賴專人照護乙節，亦有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愛鄰長照社團法人附設高雄市私立愛鄰綜合長照機構113年5月23日高市○鄰○○○○○○0000000000號函、長庚醫院113年6月12日長庚院高字第11305550374號函在卷可佐，顯見被害人所受傷害已達刑法第10條第4項第6款所指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程度。再被害人所受重傷害結果與被告之過失行為間別無其他原因介入，是被告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所受之前揭重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
　㈢又系爭路口案發當時為圓形紅燈，被害人本應遵守燈光號誌，且依當時客觀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已詳述如前，而其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闖越紅燈進入系爭路口欲左轉前行，致與甲車發生碰撞，是被害人對系爭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堪予認定。惟被害人雖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然被告既有前述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縱使被害人行車具有肇事原因之責任，仍無從解免被告過失責任，併此說明。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
　　刑法第185條之3雖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0月00日生效施行，惟本次修正僅將第1項第3款由「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修正為「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並增列第4款「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之規定，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後段、第1項第1款之規定並未變動，是本次修正與被告所為本案犯行無涉，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必要，故本案應逕予適用現行刑法第185條之3規定，合先敘明。
　㈡被告前於112年間因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交簡字第1474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台幣3萬元，該案於112年9月14日確定，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被告於前開判決確定後10年內之112年11月19日12時24分許，飲酒後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317.3mg/dl之情形下，駕車上路，並發生前開交通事故，導致被害人受有重傷害，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後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重傷罪。至起訴書認被告係犯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酒後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同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暨被告無照駕駛，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1款、第3款規定加重其刑，尚有未合，惟其基本事實同一，並經本院當庭告知被告本案所犯罪名（本院卷第154頁），已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㈢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於112年5月3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6月30日施行，其中關於酒醉駕車、無駕駛執照駕車，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而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部分，依修正前規定係不分情節一律加重其刑，而修正後之規定除將無駕駛執照駕車規定明確臚列於同條項第1款「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第2款「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外，並修正為可依具體情節加以審酌是否加重之「得」加重其刑。又100年11月30日增訂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第3項，將酒醉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之加重條件，以加重結果犯之立法方式，將原本分別處罰之不能安全駕駛罪與過失致人於死罪結合為一罪，實質上已將酒醉駕車之加重條件予以評價而加重其刑。再者，汽車駕駛人除酒醉駕車外，如另有上開條例第86條第1項所定「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之得加重其刑之情形，因該條項規定，係就數種加重事項為列舉規定，既被規定在同一條項內，縱同時有數種該條項規定之加重情形，亦僅能加重1次，不能再遞予加重其刑，倘行為人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第3項之罪，併有駕駛執照經註銷期間駕車時，如再予以加重刑期，無異於重複加重，而為雙重評價過度處罰，即不能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予以加重其刑。是本案被告駕照遭吊銷，且在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駕車，然為避免雙重評價，並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適用，附此說明。
　㈣依卷附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份（見警卷第49頁）固勾選被告之自首情形為：「報案人或勤指中心轉來資料未報明肇事人姓名，處理人員前往傷者就醫之醫院處理時，肇事人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員」。然查，員警於案發當日13時21分許，前往現場處理本件車禍事故時，經在場目擊者胡德發供述及案發現場狀況，已確定本案兩車發生碰撞後，駕駛人均送往醫院救治，並均因昏迷無法製作談話紀錄表及以呼氣方式進行酒測，需以抽血方式檢驗酒精濃度，嗣經員警查詢車牌號碼得知甲車車主為被告，再通知其家屬前往醫院，經家屬指認急救者身分知悉被告年籍資料等節，有被告112年11月24日警詢筆錄、長庚醫院檢驗醫學科檢驗報告單、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及現場照片、本院電話紀錄查詢單在卷可佐（見警卷第3頁至第6頁、第17頁、第41頁、第53頁、第55頁至第66頁、本院卷第178、179頁），可知承辦警員於案發當日前往醫院時，經由被告家屬告知而知悉被告為本件車禍肇事人，並因抽血檢驗結果知悉被告酒駕之犯罪嫌疑，是被告縱於112年11月24日製作筆錄時，向承辦員警坦承肇事，惟此情核與刑法第62條自首須就未發覺犯罪為之要件不符，自無從依自首之規定對被告減輕其刑。
　㈤被告前於108年間因酒後駕車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2392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1萬元確定，於109年5月2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固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是被告於前開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雖為累犯，然觀諸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於108年6月19日增訂、111年1月28日修法之立法意旨，可知係立法者認為曾犯不能安全駕駛罪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者，歷此司法程序，本應心生警惕、自我節制，以免重蹈覆轍，其於10年內再犯者，屬具有特別實質惡性之人，故而選擇以此作為特殊構成要件，予以較重之刑罰。是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規定，已含有對於10年內再犯同類不能安全駕駛案件者之負面評價，若再依累犯之規定對其加重其刑，應屬違反重複評價禁止原則。故被告就其於本案所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後段之罪部分，應無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以免重複評價。
　㈥辯護人固以本案被害人亦有過失，認被告有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等語。惟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案被告於108、112年間均有酒後駕車案件，經法院判處徒刑之前科紀錄，業如前述，且於現今政府及媒體大力宣導禁止酒駕之情形下，理應對於酒後不能駕車及駕駛人酒醉駕車之危險性，知之甚詳，竟仍再次漠視自身安危、枉顧公眾道路通行之安全，於112年所犯酒後駕車案件甫經判刑確定未久，即再為本案酒後駕車犯行，且其此次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317.3mg/dl，超出法律容許標準甚多，並因此發生車禍使得被害人受有重傷害，所為犯罪情節嚴重，是雖被害人就本件車禍發生亦有過失，惟經審酌被告所為上開犯罪情狀，仍難認有堪值憫恕之處，或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感，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㈦本案檢察官於上訴後，移送併辦部分(113年度偵字第12280、16563號），與公訴意旨所列被告、犯罪事實及被害人均屬相同，為同一犯罪事實，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敘明。
肆、上訴論斷
一、原審認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曾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後，於10年內再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重傷害罪，應構成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後段規定，業如前述，原審未詳予審酌，論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後段規定，適用法則，即有未洽，檢察官上訴就此指摘，為有理由，至被告上訴認原審量刑過重，則屬無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二、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酒精成分對人之意識、控制能力具有不良影響，過量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將導致對周遭事務之辨識及反應能力降低，對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之危險性，因此政府機關、報章媒體再三宣導「酒駕零容忍」及加強取締，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酒後駕車造成無辜民眾死傷之新聞，立法機關甚至加重相關刑責，以期有效遏阻酒駕行為，參以被告前因酒後駕車案件，致所考領之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經註銷，更不應無照駕車，詎其在明知酒後駕車對於其他用路人之生命安全具高度危險性，仍不知自制，於前所犯酒後駕車經有罪判決甫經確定未及數月，即於酒後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317.3mg/dl之情形下，無照騎車上路，顯見其不僅仍心存僥倖，嚴重漠視自己安危，更罔顧用路人之生命、身體法益，終致肇生本件車禍事故，使被害人受有重傷害之嚴重結果，並使家屬承受長期照護之心力勞費及金錢負擔，所生危害深鉅，所為誠屬不該；惟考量被告坦承犯行，及迄今未與被害人及其家屬達成調解或和解之犯後態度（本院卷第161頁），兼衡被告就本案車禍事故之發生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程度，暨被害人亦與有過失等節，被告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及個人身心健康狀況（本院卷第161頁）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提起上訴，檢察官陳盈辰移送併辦，檢察官李啟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黃楠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93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謝文源


選任辯護人  張桐嘉律師（於民國114年1月8日終止委任）
指定辯護人  義務辯護人 田杰弘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
年度審交易字第299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79號），提起上
訴及上訴後移送併辦（併辦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
偵字第12280號、165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謝文源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三項後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事　實
一、謝文源考領之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已經註銷，依法不得騎
    乘普通重型機車上路。又其前於民國108、112年間因酒後駕
    車之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2392
    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新台幣（下同）1萬元；以11
    2年度交簡字第1474號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3萬元，該2案
    分別於108年12月17日、112年9月14日確定。詎其仍不知謹
    慎行事，明知飲酒後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
    者，不得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仍於112年11月19日11時許，
    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飲用高粱酒及啤酒，未待體內
    酒精成分消退，竟基於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而駕駛之犯意，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
    稱甲車）上路。嗣謝文源於同日12時24分許，沿高雄市大樹
    區台29省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竹寮路交岔路
    口（下稱系爭路口）時，本應注意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
    誌管制之交岔路口應遵守燈光號誌，而依當時天候晴，柏油
    路面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且視距良好，客觀上並無不能
    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而貿然於該處違規闖紅燈直
    行，適有吳明哲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
    稱乙車），沿高雄市大樹區台29省道由南向北方向行駛至此
    ，亦未遵守其行向之燈光號誌之管制，即貿然違規闖紅燈進
    入系爭路口左轉欲進入竹寮路，謝文源所騎乘之甲車車頭因
    而與吳明哲所騎乘之乙車右側車身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
    ），致吳明哲人車倒地，受有嚴重頭部外傷合併右側顱骨骨
    折及右顱內急性硬腦膜上出血、顏面骨折等傷害，經送醫治
    療後，仍存有嚴重意識障礙合併四肢無力及吞嚥障礙，生活
    仍須24小時專人照護，已達身體健康受有重大不治或難治重
    傷害之結果。俟警據報到場後，於同日13時17分許，經檢察
    官同意核發許可書，委由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
    院（下稱長庚醫院）抽血檢驗，測得謝文源血液中酒精濃度
    高達317.3mg/dl（即百分之0.317，換算成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為每公升1.51毫克），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上訴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尊重當事
    人設定之攻防範圍，避免不必要之訴訟資源浪費，而所稱「
    明示」上訴範圍，並未限制須在上訴理由中明示，在不妨害
    當事人訴訟防禦權之前提下，於上訴審審理程序言詞辯論終
    結前，上訴人均得為上開訴訟範圍之明示，以貫徹其作為程
    序主體之程序處分權保障。以被告就有罪判決提起上訴為例
    ，如被吿經上訴審審理調查證據程序後，認為全部上訴恐擴
    張犯罪事實或變更罪名而對其不利，因而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上訴審法院仍須受其拘束，僅就原
    判決量刑部分予以審理。同理而言，本案檢察官上訴書雖以
    原審判決漏論被告所為構成累犯，認量刑不當提起上訴，然
    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已明示原審適用法條有誤，係針對
    判決全部提起上訴，再經本院依檢察官所指，告以被告本案
    可能涉犯罪名，於審理程序就全部犯罪事實進行證據調查，
    並經言詞辯論，對於被告之攻擊防禦權顯予已予充分保障，
    是基於尊重上訴人訴訟處分權立場，應容許依檢察官嗣後陳
    述內容，重新界定上訴範圍，故認本件係針對原判決全部提
    起上訴，先予敘明。
貳、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
    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
    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
    且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
    本院卷第198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
    ，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
    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
    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參、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就上揭事實坦白承認（見警卷第3頁至第6頁、原審
    審卷第55頁、第91頁、第125頁、第131頁、第134頁、本院
    卷第155頁），並經證人即被害人之姐吳晴霓證述明確（見
    警卷第7頁至第10頁），復有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仁武分
    局肇事駕駛人血液檢測鑑定陳報檢察官許可書、長庚醫院檢
    驗醫學科檢驗報告單、呼氣酒精濃度與血液酒精濃度換算對
    照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影本、被告駕籍詳細資料報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
    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㈠、㈡-1、談話紀錄表、事故現場照片、監視器錄
    影檔擷取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愛鄰長照社團法人附設
    高雄市私立愛鄰綜合長照機構113年5月23日高市○鄰○○○○○○0
    000000000號函、長庚醫院113年6月12日長庚院高字第11305
    550374號函附卷可稽（見警卷第13頁、第17頁、第21頁、第
    23頁至第47頁、第53頁至第68頁、原審卷第57頁、第97頁、
    第115頁），而堪認定。
　㈡按車輛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車輛面對
    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道路
    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亦有規定。
    查被告曾考領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惟因酒駕註銷，有被
    告駕籍詳細資料報表、本院電話查詢紀錄單在卷可佐（見警
    卷第25頁、本院卷第171至175頁），是其駕駛執照雖經註銷
    ，惟對於上開交通規則不容諉為不知，而依案發當時天候晴
    、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情，有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在卷可查，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
    事，竟疏未遵守燈光號誌，貿然違規闖越紅燈前行，肇致系
    爭事故發生，是被告對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有過失。而被害人
    受有嚴重頭部外傷合併右側顱骨骨折及右顱內急性硬腦膜上
    出血、顏面骨折等傷害，現仍存有嚴重意識障礙合併四肢無
    力及吞嚥障礙，日常生活全需仰賴專人照護乙節，亦有長庚
    醫院診斷證明書、愛鄰長照社團法人附設高雄市私立愛鄰綜
    合長照機構113年5月23日高市○鄰○○○○○○0000000000號函、
    長庚醫院113年6月12日長庚院高字第11305550374號函在卷
    可佐，顯見被害人所受傷害已達刑法第10條第4項第6款所指
    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程度。再被害人
    所受重傷害結果與被告之過失行為間別無其他原因介入，是
    被告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所受之前揭重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亦堪認定。
　㈢又系爭路口案發當時為圓形紅燈，被害人本應遵守燈光號誌
    ，且依當時客觀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已詳述如前，
    而其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闖越紅燈進入系爭路口欲左轉
    前行，致與甲車發生碰撞，是被害人對系爭事故之發生亦有
    過失，堪予認定。惟被害人雖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
    然被告既有前述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縱使被害人行車具有
    肇事原因之責任，仍無從解免被告過失責任，併此說明。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
二、論罪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
　　刑法第185條之3雖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修正公布，並於同
    年00月00日生效施行，惟本次修正僅將第1項第3款由「服用
    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修正為
    「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
    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並增列第4款「有
    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
    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之規定，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後段
    、第1項第1款之規定並未變動，是本次修正與被告所為本案
    犯行無涉，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必要，故本案應逕予適用現行
    刑法第185條之3規定，合先敘明。
　㈡被告前於112年間因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原審法
    院以112年度交簡字第1474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
    台幣3萬元，該案於112年9月14日確定，有被告前案紀錄表
    可參，被告於前開判決確定後10年內之112年11月19日12時2
    4分許，飲酒後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317.3mg/dl之情形下，
    駕車上路，並發生前開交通事故，導致被害人受有重傷害，
    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後段之不能安全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重傷罪。至起訴書認被告係犯涉犯
    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酒後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罪、同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暨被告無照駕駛
    ，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1款、第3款規
    定加重其刑，尚有未合，惟其基本事實同一，並經本院當庭
    告知被告本案所犯罪名（本院卷第154頁），已無礙被告防
    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㈢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於112年5月3日修正公布
    ，並於同年6月30日施行，其中關於酒醉駕車、無駕駛執照
    駕車，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而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部分，依
    修正前規定係不分情節一律加重其刑，而修正後之規定除將
    無駕駛執照駕車規定明確臚列於同條項第1款「未領有駕駛
    執照駕車」、第2款「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
    車」外，並修正為可依具體情節加以審酌是否加重之「得」
    加重其刑。又100年11月30日增訂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第
    3項，將酒醉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之加重條件，以加重結果
    犯之立法方式，將原本分別處罰之不能安全駕駛罪與過失致
    人於死罪結合為一罪，實質上已將酒醉駕車之加重條件予以
    評價而加重其刑。再者，汽車駕駛人除酒醉駕車外，如另有
    上開條例第86條第1項所定「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
    期間駕車」之得加重其刑之情形，因該條項規定，係就數種
    加重事項為列舉規定，既被規定在同一條項內，縱同時有數
    種該條項規定之加重情形，亦僅能加重1次，不能再遞予加
    重其刑，倘行為人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第3項之罪，併
    有駕駛執照經註銷期間駕車時，如再予以加重刑期，無異於
    重複加重，而為雙重評價過度處罰，即不能再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予以加重其刑。是本案被告駕照遭
    吊銷，且在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駕車，然為避
    免雙重評價，並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
    適用，附此說明。
　㈣依卷附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份（見警卷第49
    頁）固勾選被告之自首情形為：「報案人或勤指中心轉來資
    料未報明肇事人姓名，處理人員前往傷者就醫之醫院處理時
    ，肇事人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員」。然查，員警於案
    發當日13時21分許，前往現場處理本件車禍事故時，經在場
    目擊者胡德發供述及案發現場狀況，已確定本案兩車發生碰
    撞後，駕駛人均送往醫院救治，並均因昏迷無法製作談話紀
    錄表及以呼氣方式進行酒測，需以抽血方式檢驗酒精濃度，
    嗣經員警查詢車牌號碼得知甲車車主為被告，再通知其家屬
    前往醫院，經家屬指認急救者身分知悉被告年籍資料等節，
    有被告112年11月24日警詢筆錄、長庚醫院檢驗醫學科檢驗
    報告單、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及現場照片、本院電話紀
    錄查詢單在卷可佐（見警卷第3頁至第6頁、第17頁、第41頁
    、第53頁、第55頁至第66頁、本院卷第178、179頁），可知
    承辦警員於案發當日前往醫院時，經由被告家屬告知而知悉
    被告為本件車禍肇事人，並因抽血檢驗結果知悉被告酒駕之
    犯罪嫌疑，是被告縱於112年11月24日製作筆錄時，向承辦
    員警坦承肇事，惟此情核與刑法第62條自首須就未發覺犯罪
    為之要件不符，自無從依自首之規定對被告減輕其刑。
　㈤被告前於108年間因酒後駕車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簡
    字第2392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1萬元確定，於109
    年5月2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固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
    是被告於前開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
    刑以上之罪，雖為累犯，然觀諸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於108
    年6月19日增訂、111年1月28日修法之立法意旨，可知係立
    法者認為曾犯不能安全駕駛罪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檢察官
    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者，歷此司法程序，本應心生警惕、自我
    節制，以免重蹈覆轍，其於10年內再犯者，屬具有特別實質
    惡性之人，故而選擇以此作為特殊構成要件，予以較重之刑
    罰。是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規定，已含有對於10年內
    再犯同類不能安全駕駛案件者之負面評價，若再依累犯之規
    定對其加重其刑，應屬違反重複評價禁止原則。故被告就其
    於本案所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後段之罪部分，應無再依
    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以免重複評價。
　㈥辯護人固以本案被害人亦有過失，認被告有刑法第59條規定
    適用等語。惟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
    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
    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案
    被告於108、112年間均有酒後駕車案件，經法院判處徒刑之
    前科紀錄，業如前述，且於現今政府及媒體大力宣導禁止酒
    駕之情形下，理應對於酒後不能駕車及駕駛人酒醉駕車之危
    險性，知之甚詳，竟仍再次漠視自身安危、枉顧公眾道路通
    行之安全，於112年所犯酒後駕車案件甫經判刑確定未久，
    即再為本案酒後駕車犯行，且其此次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31
    7.3mg/dl，超出法律容許標準甚多，並因此發生車禍使得被
    害人受有重傷害，所為犯罪情節嚴重，是雖被害人就本件車
    禍發生亦有過失，惟經審酌被告所為上開犯罪情狀，仍難認
    有堪值憫恕之處，或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感，自
    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㈦本案檢察官於上訴後，移送併辦部分(113年度偵字第12280、
    16563號），與公訴意旨所列被告、犯罪事實及被害人均屬
    相同，為同一犯罪事實，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敘明。
肆、上訴論斷
一、原審認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被告曾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後，於10年內再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重傷
    害罪，應構成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後段規定，業如前述，
    原審未詳予審酌，論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後段規定，適
    用法則，即有未洽，檢察官上訴就此指摘，為有理由，至被
    告上訴認原審量刑過重，則屬無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
    銷改判。
二、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酒精成分對人之意識、控制
    能力具有不良影響，過量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將導致
    對周遭事務之辨識及反應能力降低，對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
    自身皆具有高度之危險性，因此政府機關、報章媒體再三宣
    導「酒駕零容忍」及加強取締，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酒
    後駕車造成無辜民眾死傷之新聞，立法機關甚至加重相關刑
    責，以期有效遏阻酒駕行為，參以被告前因酒後駕車案件，
    致所考領之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經註銷，更不應無照駕車
    ，詎其在明知酒後駕車對於其他用路人之生命安全具高度危
    險性，仍不知自制，於前所犯酒後駕車經有罪判決甫經確定
    未及數月，即於酒後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317.3mg/dl之情形
    下，無照騎車上路，顯見其不僅仍心存僥倖，嚴重漠視自己
    安危，更罔顧用路人之生命、身體法益，終致肇生本件車禍
    事故，使被害人受有重傷害之嚴重結果，並使家屬承受長期
    照護之心力勞費及金錢負擔，所生危害深鉅，所為誠屬不該
    ；惟考量被告坦承犯行，及迄今未與被害人及其家屬達成調
    解或和解之犯後態度（本院卷第161頁），兼衡被告就本案
    車禍事故之發生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程度，暨被害人亦與有
    過失等節，被告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及個
    人身心健康狀況（本院卷第161頁）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
    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29
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盈辰移送併辦，檢察官李啟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黃楠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93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謝文源


選任辯護人  張桐嘉律師（於民國114年1月8日終止委任）
指定辯護人  義務辯護人 田杰弘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審交易字第299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79號），提起上訴及上訴後移送併辦（併辦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280號、165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謝文源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三項後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事　實
一、謝文源考領之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已經註銷，依法不得騎乘普通重型機車上路。又其前於民國108、112年間因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2392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新台幣（下同）1萬元；以112年度交簡字第1474號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3萬元，該2案分別於108年12月17日、112年9月14日確定。詎其仍不知謹慎行事，明知飲酒後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者，不得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仍於112年11月19日11時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飲用高粱酒及啤酒，未待體內酒精成分消退，竟基於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之犯意，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甲車）上路。嗣謝文源於同日12時24分許，沿高雄市大樹區台29省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竹寮路交岔路口（下稱系爭路口）時，本應注意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應遵守燈光號誌，而依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且視距良好，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而貿然於該處違規闖紅燈直行，適有吳明哲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沿高雄市大樹區台29省道由南向北方向行駛至此，亦未遵守其行向之燈光號誌之管制，即貿然違規闖紅燈進入系爭路口左轉欲進入竹寮路，謝文源所騎乘之甲車車頭因而與吳明哲所騎乘之乙車右側車身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吳明哲人車倒地，受有嚴重頭部外傷合併右側顱骨骨折及右顱內急性硬腦膜上出血、顏面骨折等傷害，經送醫治療後，仍存有嚴重意識障礙合併四肢無力及吞嚥障礙，生活仍須24小時專人照護，已達身體健康受有重大不治或難治重傷害之結果。俟警據報到場後，於同日13時17分許，經檢察官同意核發許可書，委由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長庚醫院）抽血檢驗，測得謝文源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317.3mg/dl（即百分之0.317，換算成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1.51毫克），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上訴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尊重當事人設定之攻防範圍，避免不必要之訴訟資源浪費，而所稱「明示」上訴範圍，並未限制須在上訴理由中明示，在不妨害當事人訴訟防禦權之前提下，於上訴審審理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上訴人均得為上開訴訟範圍之明示，以貫徹其作為程序主體之程序處分權保障。以被告就有罪判決提起上訴為例，如被吿經上訴審審理調查證據程序後，認為全部上訴恐擴張犯罪事實或變更罪名而對其不利，因而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上訴審法院仍須受其拘束，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予以審理。同理而言，本案檢察官上訴書雖以原審判決漏論被告所為構成累犯，認量刑不當提起上訴，然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已明示原審適用法條有誤，係針對判決全部提起上訴，再經本院依檢察官所指，告以被告本案可能涉犯罪名，於審理程序就全部犯罪事實進行證據調查，並經言詞辯論，對於被告之攻擊防禦權顯予已予充分保障，是基於尊重上訴人訴訟處分權立場，應容許依檢察官嗣後陳述內容，重新界定上訴範圍，故認本件係針對原判決全部提起上訴，先予敘明。
貳、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98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參、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就上揭事實坦白承認（見警卷第3頁至第6頁、原審審卷第55頁、第91頁、第125頁、第131頁、第134頁、本院卷第155頁），並經證人即被害人之姐吳晴霓證述明確（見警卷第7頁至第10頁），復有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仁武分局肇事駕駛人血液檢測鑑定陳報檢察官許可書、長庚醫院檢驗醫學科檢驗報告單、呼氣酒精濃度與血液酒精濃度換算對照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被告駕籍詳細資料報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談話紀錄表、事故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檔擷取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愛鄰長照社團法人附設高雄市私立愛鄰綜合長照機構113年5月23日高市○鄰○○○○○○0000000000號函、長庚醫院113年6月12日長庚院高字第11305550374號函附卷可稽（見警卷第13頁、第17頁、第21頁、第23頁至第47頁、第53頁至第68頁、原審卷第57頁、第97頁、第115頁），而堪認定。
　㈡按車輛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亦有規定。查被告曾考領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惟因酒駕註銷，有被告駕籍詳細資料報表、本院電話查詢紀錄單在卷可佐（見警卷第25頁、本院卷第171至175頁），是其駕駛執照雖經註銷，惟對於上開交通規則不容諉為不知，而依案發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在卷可查，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遵守燈光號誌，貿然違規闖越紅燈前行，肇致系爭事故發生，是被告對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有過失。而被害人受有嚴重頭部外傷合併右側顱骨骨折及右顱內急性硬腦膜上出血、顏面骨折等傷害，現仍存有嚴重意識障礙合併四肢無力及吞嚥障礙，日常生活全需仰賴專人照護乙節，亦有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愛鄰長照社團法人附設高雄市私立愛鄰綜合長照機構113年5月23日高市○鄰○○○○○○0000000000號函、長庚醫院113年6月12日長庚院高字第11305550374號函在卷可佐，顯見被害人所受傷害已達刑法第10條第4項第6款所指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程度。再被害人所受重傷害結果與被告之過失行為間別無其他原因介入，是被告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所受之前揭重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
　㈢又系爭路口案發當時為圓形紅燈，被害人本應遵守燈光號誌，且依當時客觀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已詳述如前，而其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闖越紅燈進入系爭路口欲左轉前行，致與甲車發生碰撞，是被害人對系爭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堪予認定。惟被害人雖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然被告既有前述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縱使被害人行車具有肇事原因之責任，仍無從解免被告過失責任，併此說明。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
　　刑法第185條之3雖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0月00日生效施行，惟本次修正僅將第1項第3款由「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修正為「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並增列第4款「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之規定，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後段、第1項第1款之規定並未變動，是本次修正與被告所為本案犯行無涉，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必要，故本案應逕予適用現行刑法第185條之3規定，合先敘明。
　㈡被告前於112年間因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交簡字第1474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台幣3萬元，該案於112年9月14日確定，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被告於前開判決確定後10年內之112年11月19日12時24分許，飲酒後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317.3mg/dl之情形下，駕車上路，並發生前開交通事故，導致被害人受有重傷害，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後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重傷罪。至起訴書認被告係犯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酒後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同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暨被告無照駕駛，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1款、第3款規定加重其刑，尚有未合，惟其基本事實同一，並經本院當庭告知被告本案所犯罪名（本院卷第154頁），已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㈢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於112年5月3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6月30日施行，其中關於酒醉駕車、無駕駛執照駕車，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而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部分，依修正前規定係不分情節一律加重其刑，而修正後之規定除將無駕駛執照駕車規定明確臚列於同條項第1款「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第2款「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外，並修正為可依具體情節加以審酌是否加重之「得」加重其刑。又100年11月30日增訂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第3項，將酒醉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之加重條件，以加重結果犯之立法方式，將原本分別處罰之不能安全駕駛罪與過失致人於死罪結合為一罪，實質上已將酒醉駕車之加重條件予以評價而加重其刑。再者，汽車駕駛人除酒醉駕車外，如另有上開條例第86條第1項所定「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之得加重其刑之情形，因該條項規定，係就數種加重事項為列舉規定，既被規定在同一條項內，縱同時有數種該條項規定之加重情形，亦僅能加重1次，不能再遞予加重其刑，倘行為人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第3項之罪，併有駕駛執照經註銷期間駕車時，如再予以加重刑期，無異於重複加重，而為雙重評價過度處罰，即不能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予以加重其刑。是本案被告駕照遭吊銷，且在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駕車，然為避免雙重評價，並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適用，附此說明。
　㈣依卷附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份（見警卷第49頁）固勾選被告之自首情形為：「報案人或勤指中心轉來資料未報明肇事人姓名，處理人員前往傷者就醫之醫院處理時，肇事人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員」。然查，員警於案發當日13時21分許，前往現場處理本件車禍事故時，經在場目擊者胡德發供述及案發現場狀況，已確定本案兩車發生碰撞後，駕駛人均送往醫院救治，並均因昏迷無法製作談話紀錄表及以呼氣方式進行酒測，需以抽血方式檢驗酒精濃度，嗣經員警查詢車牌號碼得知甲車車主為被告，再通知其家屬前往醫院，經家屬指認急救者身分知悉被告年籍資料等節，有被告112年11月24日警詢筆錄、長庚醫院檢驗醫學科檢驗報告單、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及現場照片、本院電話紀錄查詢單在卷可佐（見警卷第3頁至第6頁、第17頁、第41頁、第53頁、第55頁至第66頁、本院卷第178、179頁），可知承辦警員於案發當日前往醫院時，經由被告家屬告知而知悉被告為本件車禍肇事人，並因抽血檢驗結果知悉被告酒駕之犯罪嫌疑，是被告縱於112年11月24日製作筆錄時，向承辦員警坦承肇事，惟此情核與刑法第62條自首須就未發覺犯罪為之要件不符，自無從依自首之規定對被告減輕其刑。
　㈤被告前於108年間因酒後駕車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2392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1萬元確定，於109年5月2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固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是被告於前開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雖為累犯，然觀諸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於108年6月19日增訂、111年1月28日修法之立法意旨，可知係立法者認為曾犯不能安全駕駛罪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者，歷此司法程序，本應心生警惕、自我節制，以免重蹈覆轍，其於10年內再犯者，屬具有特別實質惡性之人，故而選擇以此作為特殊構成要件，予以較重之刑罰。是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規定，已含有對於10年內再犯同類不能安全駕駛案件者之負面評價，若再依累犯之規定對其加重其刑，應屬違反重複評價禁止原則。故被告就其於本案所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後段之罪部分，應無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以免重複評價。
　㈥辯護人固以本案被害人亦有過失，認被告有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等語。惟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案被告於108、112年間均有酒後駕車案件，經法院判處徒刑之前科紀錄，業如前述，且於現今政府及媒體大力宣導禁止酒駕之情形下，理應對於酒後不能駕車及駕駛人酒醉駕車之危險性，知之甚詳，竟仍再次漠視自身安危、枉顧公眾道路通行之安全，於112年所犯酒後駕車案件甫經判刑確定未久，即再為本案酒後駕車犯行，且其此次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317.3mg/dl，超出法律容許標準甚多，並因此發生車禍使得被害人受有重傷害，所為犯罪情節嚴重，是雖被害人就本件車禍發生亦有過失，惟經審酌被告所為上開犯罪情狀，仍難認有堪值憫恕之處，或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感，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㈦本案檢察官於上訴後，移送併辦部分(113年度偵字第12280、16563號），與公訴意旨所列被告、犯罪事實及被害人均屬相同，為同一犯罪事實，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敘明。
肆、上訴論斷
一、原審認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曾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後，於10年內再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重傷害罪，應構成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後段規定，業如前述，原審未詳予審酌，論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後段規定，適用法則，即有未洽，檢察官上訴就此指摘，為有理由，至被告上訴認原審量刑過重，則屬無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二、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酒精成分對人之意識、控制能力具有不良影響，過量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將導致對周遭事務之辨識及反應能力降低，對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之危險性，因此政府機關、報章媒體再三宣導「酒駕零容忍」及加強取締，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酒後駕車造成無辜民眾死傷之新聞，立法機關甚至加重相關刑責，以期有效遏阻酒駕行為，參以被告前因酒後駕車案件，致所考領之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經註銷，更不應無照駕車，詎其在明知酒後駕車對於其他用路人之生命安全具高度危險性，仍不知自制，於前所犯酒後駕車經有罪判決甫經確定未及數月，即於酒後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317.3mg/dl之情形下，無照騎車上路，顯見其不僅仍心存僥倖，嚴重漠視自己安危，更罔顧用路人之生命、身體法益，終致肇生本件車禍事故，使被害人受有重傷害之嚴重結果，並使家屬承受長期照護之心力勞費及金錢負擔，所生危害深鉅，所為誠屬不該；惟考量被告坦承犯行，及迄今未與被害人及其家屬達成調解或和解之犯後態度（本院卷第161頁），兼衡被告就本案車禍事故之發生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程度，暨被害人亦與有過失等節，被告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及個人身心健康狀況（本院卷第161頁）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提起上訴，檢察官陳盈辰移送併辦，檢察官李啟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黃宗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黃楠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